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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5          证券简称：长荣股份          公告编号：2023-092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荣股份”或“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其中公司为资

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上述

担保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的担保，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敬

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02月 03日、2023年 02月 2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十八次会议、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对外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预计 2023 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向银行、金融

机构等申请融资及日常经营需要时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6.53 亿

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大于等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6.53

亿元。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员办理交易的具体事宜，并签署相关协

议。担保额度预计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02 月 04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关于 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 

1、公司控股子公司长荣华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荣华鑫”）

向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中心支行（简称“天津银行第二中心支行”）申请

授信额度 2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的授信期间为三年，具体业务的起始日及到期

日由具体业务合同另行约定，具体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不超过三年。公司与天津

银行第二中心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对该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长荣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荣控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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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津银行第二中心支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

以自有的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为上述贷款提供抵押担保，以自有房屋租金收

益权为上述贷款提供质押担保。上述担保的最高主债权本金余额为 2 亿元人民

币，担保责任至被担保债务全部清偿日止。 

2、长荣华鑫向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西支行（以下简称“宁夏银行

天津河西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 490.40 万元人民币，其中 420 万元借款期

限为三年，70.40万元借款期限为二年，自借款到账之日起算。公司与宁夏银行

天津河西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对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

主债权本金 490.40 万元人民币，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3、公司控股二级子公司天津北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津北瀛”）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天津分行”）

申请借款 1,000 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至 2024 年 12 月 27 日。公司与上海银行

天津分行签订了《普惠及小企业借款保证合同》，对前述借款金额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为 1,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间为自借款人履行

债务的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长荣震德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荣震德”）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天津分行”）申请授信

额度 1,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有效期至 2024 年 12月 21日。公司与兴业银

行天津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对该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的最高主债权本金余额为 1,000万元人民币，担保责任至被担保债务

全部清偿日止。 

5、长荣震德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天津

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 1,000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至 2024年 12月 19日。

公司与华夏银行天津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对前述借款金额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为 1,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间为自借款人

履行债务的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上述担保均在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担保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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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公司为长荣华鑫、天津北瀛及长荣震德所提供担保的情况如下表

所示： 

单位：万元 

担

保

方 

被担保

方 

担保方

直接或

间接持

股比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本次担保

前已用担

保额度 

本次担

保额度 

本次担保

后已用担

保额度 

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 

已审议的

担保额度 

 

担保额

度占上

市公司

最近一

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长

荣

股

份 

长荣华

鑫 
76.67% 74.31% 168,717.80 

20,490.4

0 
189,208.20 87,327.40 

276,535.6

0 
7.8480% 否 

天津北

瀛 
85% 77.04% 9,900.00 1,000.00 10,900.00 / 10,000.00 0.3830% 否 

长荣震

德 
100% 77.88% 1,000.00 2,000.00 3,000.00 3,000.00 6,000.00 0.7660% 否 

注：本表可能存在因四舍五入而造成的数据差异；截至 2023年 12月 28日，天津北瀛

已审议的担保额度为 10,000 万元，本次担保额度含公司管理层在不超过已审批担保总额度

的情况下，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总担保额度范围内为天津北瀛调增的 900万元。本次担保未

超过已审批的总额范围。 

本次担保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保事项范围，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长荣华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2015-07-20 

营业期限 2015 年 07 月 20 日至 2045 年 07 月 19 日 

注册地点 
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 6865 号金融贸易中心北区 1-1-501-

E 

法定代表人 随群 

注册资本 3000 万美元 

主营业务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

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长荣华鑫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1）资产及负债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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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1,254,505,148.71 1,175,380,008.00 

负债总额 968,056,213.7 873,392,093.2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净资产 286,448,935.01 301,987,914.80   

（2）利润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 1-12月 2023年 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3,573,727.79 65,524,799.55  

利润总额 25,043,385.86 34,051,237.63  

净利润 18,732,101.55 25,538,979.79  

（3）信用情况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 2023 年 12 月 28 日，长荣华鑫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其信用状况良好。 

3、长荣华鑫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上市公司直接及间接持

有长荣华鑫 76.67%的股份。 

 

（二）天津北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 2011-08-05 

营业期限 2011年 08月 05日至 2061年 08月 04日 

注册地点 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 

法定代表人 邹远飞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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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废旧金属收购、销售；废旧五金电器、废旧电线电缆、废旧电机、机械配件

批发零售；铸件加工制造；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

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天津北瀛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1）资产及负债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4,897,702.36 255,700,733.40  

负债总额 188,898,956.28 194,026,577.9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55,998,746.08 61,674,155.50  

（2）利润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12 月 2023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2,777,570.84 96,020,121.57  

利润总额 7,665,763.03 5,675,409.42  

净利润 7,419,333.77 5,675,409.42  

（3）信用情况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 2023 年 12 月 28 日，天津北瀛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其信用状况良好。 

3、天津北瀛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之控股二级子公司，上市公司通过控股

子公司北京北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北瀛”）间接持有天津北

瀛 85%的股份。 

 

（三）天津长荣震德机械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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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名称 天津长荣震德机械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08-12 

营业期限 2011 年 08 月 12 日至 2061 年 08 月 11 日 

注册地点 天津市静海区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园区十号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 李莉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印刷设备、包装设备、检测设备、精密磨具制造、研发、销售、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旧机动车零部件、旧工程机械、旧机床、旧办公设

备、旧印刷机械收购、再制造、销售；印刷机械维修服务；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进出口的除外）；废旧物资收购及经营（废旧

汽车除外）；印刷机械租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长荣震德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1）资产及负债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7,031,670.72 167,510,343.19 

负债总额 107,737,182.95 115,243,877.41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净资产 49,294,487.77 52,266,465.78  

（2）利润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 1-12月 2023年 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8,781,032.73 28,910,588.93 

利润总额 3,876,326.05 3,005,292.83 

净利润 3,106,480.16 2,971,978.01  

（3）信用情况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 2023 年 12 月 28 日，长荣震德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其信用状况良好。 

3、长荣震德与上市公司关系：长荣震德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持有

长荣震德100%股权。 

四、担保协议及反担保协议 

（一）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为长荣华鑫向天津银行第二中心支行提供保证的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订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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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人：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债权人：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中心支行（乙方） 

（2）保证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3）被担保的主债权及保证范围 

甲方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贰亿元整，该最高债权额指最高主债权本

金余额。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上述全部费用，均计入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但本金外费用不计入本合同项

下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4）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经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和乙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授权

代理人签章（签字或加盖名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至主合同借款

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

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清偿之日止。 

2、为长荣华鑫向天津银行第二中心支行提供抵押及质押的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订主体 

抵押人/出质人：天津长荣控股有限公司（甲方） 

抵押权人/质权人：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中心支行（乙方） 

（2）担保方式 

为了确保乙方与借款人债权的履行，保障乙方债权的实现，甲方以其财产在

最高额债权限度内向乙方提供抵押担保，以其享有的权利在最高额债权限度内向

乙方提供质押担保。 

（3）担保的主债权及担保范围 

甲方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限额为人民币贰亿元整，该最高债权额指最高主债权

本金金额。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与抵押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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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抵押及质押财产 

甲方以坐落于北辰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永合道32号的自有的房屋所有权、

土地使用权为被担保人提供抵押担保；以自有房屋租金收益权为被担保人提供权

利质押担保。 

（5）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经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和乙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授权

代理人签章（签字或加盖名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至主合同借款

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

权和抵押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清偿之日止。 

3、为长荣华鑫向宁夏银行提供担保的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订主体 

债权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西支行 

保证人：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保证方式 

本合同中保证人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担保的范围 

保证人担保的范围包括但是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490.40万元、利

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承诺费、迟延履行金，因汇率变动而引

起的损失等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以及债权人因实现债权与担保

权利而发生的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过户费等一

切费用。 

（4）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合同各方签名、盖章、按指引之日起生效。 

4、为天津北瀛向上海银行天津分行提供担保的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订主体 

保证人：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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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证期间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自本合同所述借款人履行债务的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3）保证担保范围 

保证担保范围为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借款本金人民

币壹仟万元、利息（含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应缴未缴的

保证金和实现债权或担保物权的费用。 

（4）保证方式 

本保证是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5）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

用章之日起生效。 

5、为长荣震德向兴业银行天津分行提供担保的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订主体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保证人：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保证最高本金限额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在该保证最高本金限

额内，不论债权人与债务人发生债权的次数和每次的金额和期限，保证人对该最

高本金限额项下的所有债权余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保证方式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 

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

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

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5）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合同的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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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自立约各方签名或盖章或按指印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全部被担保债

权清偿完毕为止。 

6、为长荣震德向华夏银行天津分行提供担保的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订主体 

甲方（保证人）：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2）被担保的主债权 

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最高债权额仅为主债

权本金的最高限额，在本金不超过上述限额的前提下，由此而产生的本合同约定

范围内的利息、罚息、费用等所有应付款项，甲方均同意承担担保责任。 

（3）保证担保的范围 

甲方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

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

费用。 

（4）保证方式 

甲方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自被担保的债权确定之日起，至被担保的

债权全部清偿完毕，若主合同债务人发生未依约履行偿债义务的情形，乙方有权

直接向甲方追偿，甲方应立即向乙方清偿相应的债务。 

（5）保证期间 

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 

（6）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二）反担保协议 

1、公司与长荣华鑫签订了《反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包括： 

（1）反担保的主债权为担保人担保的融资合同项下的融资款，本金为人民

币21,000万元整。 

（2）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3）担保物为长荣华鑫名下现有设备（含公司融资租赁设备）所有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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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残值的收益权）、公司现有租赁设备所得的租金收益及其他收入。根据长荣华

鑫截至2023年9月30日的财务数据统计得出，其名下现有设备（含公司融资租赁

设备）总金额为人民币1,688,723,221.80元；长荣华鑫目前存续项目全部租金收

益（不含本金）为人民币197,630,845.20元； 

（4）反担保的范围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代为清偿的全部债务,该债务包括但

不限于债务本金和利息（包括复利）、违约金（或罚息）、损害赔偿金以及债权

人实现债权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以及融资人依委托担保合同应向

公司承担的所有债务。 

（5）反担保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担保人代为清偿融资合同项下全部债

务之日起满两年止。 

（6）在公司基于担保合同项下担保责任未解除之前，反担保人未经公司书

面同意不得再次向他人提供保证担保或擅自转让、再行担保或以其他方式处分本

合同项下反担保物。 

2、公司与天津北瀛及其母公司北京北瀛均签订了《反担保协议》，主要内

容包括： 

（1）反担保的主债权为担保人为天津北瀛担保的融资合同项下的融资款，

本金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2）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反担保； 

（3）担保物为反担保人名下拥有的全部资产，包括但不限于房产、设备等； 

（4）反担保的范围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代为清偿的全部债务，该债务包括

但不限于债务本金和利息（包括复利）、违约金（或罚息）、损害赔偿金以及债

权人实现债权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以及融资人依委托担保合同应

向公司承担的所有债务； 

（5）反担保期限自反担保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担保人代为清偿融资合同项下

全部债务之日起满两年止。 

（6）在公司基于担保合同项下担保责任未解除之前，反担保人未经公司书

面同意不得再次向他人提供保证担保或擅自转让、再行担保或以其他方式处分本

合同项下反担保物。 

（三）少数股东同比例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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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荣华鑫少数股东天津盛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创投资”）将

不提供同比例担保。 

盛创投资为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100%持股的国

有企业。根据《市国资委关于修订并印发天津市市管企业担保事项管理办法的通

知》（津国资预算〔2017〕30号）中第八条规定“除特殊情况外，出现以下情形

之一的，市管企业及其所属企业不得提供担保：（四）被担保人为民营企业、自

然人或非法人单位。”盛创投资作为天津市北辰区政府所属国有企业，需执行上

述规定。据此，盛创投资不能为长荣华鑫提供担保。 

长荣华鑫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盛创投资仅持有长荣华鑫23.33%股权，持股比

例相对较低，且不参与长荣华鑫的日常经营管理；公司对长荣华鑫重大事项决策

和日常经营具有控制权，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管理；同时长荣华鑫与

公司签订了《反担保合同》，本次担保事项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2、天津北瀛为公司控股二级子公司，其母公司北京北瀛的少数股东均为自

然人股东，无法提供有效资产为上述担保提供同比例担保。为控制本次担保的风

险，公司除与天津北瀛签订《反担保协议》外，也与北京北瀛签订了《反担保协

议》，由北京北瀛及天津北瀛共同以其拥有的全部资产向上市公司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的额度及逾期担保的额度 

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531,093.85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03.41%；提供担保总余额为 437,666.4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67.63%。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

司无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无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截至 2023年 12月 28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实际发生额为 208,196.8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79.74%。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各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

《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及《普惠及小企业借款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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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2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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